
因红旗广场西南片区棚户区一期项目建设需要，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湖南省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与补偿条例>办法》（省政府令第268号）的相关规定，决定征收下列范围内
的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设施，同时收回该范围内国有土地使用权。

一、征收范围：红旗广场西南片区棚户区一期（具体以规划用地蓝线为
准）。

二、房屋征收部门：株洲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处荷塘中心
三、受委托的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株洲市荷塘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株

洲市荷塘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株洲市荷塘区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

株洲市荷塘区月塘街道办事处
四、签约期限60日，自分户的初步评估结果公示之日起开始计算。
五、征收补偿安置方案：详见附件。
六、对本征收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自本征收决定公布之日起60日内向株

洲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征收决定公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向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附件：《红旗广场西南片区棚户区一期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
案》

2017年10月15日

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政府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

株荷征决字〔2017〕7号

根据我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荷塘区人民政府决定实
施红旗广场西南片区棚户区一期项目，需征收该建设
项目蓝线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附
属设施。为保障公共利益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保障
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按照相关政策，结合本征收范围
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设施的实际情况，特制定
本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

一、法律及政策依据
1、《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

第590号）
2、《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房〔2011〕

77号）
3、《湖南省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办法》（省政府令第268号）
4、《关于进一步做好城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工

作的通知》（株政办函〔2015〕15号）
5、《关于进一步明确集体土地征地拆迁和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株政办函〔2016〕
51号）

6、关于印发《株洲市城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
币补偿购房补助操作办法》的通知（株房〔2015〕22号）

二、房屋征收范围：株洲市荷塘区红旗广场西南片
区棚户区一期（具体以规划用地蓝线为准）。

三、签约期限60日，自分户的初步评估结果公示之
日起开始计算。

四、征收补偿方式
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产权调

换。选择产权调换的，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价值和被
征收房屋价值在同一评估时点分别计算价格后，结清
差价。非住宅房屋原则上实行货币补偿。

五、补偿补助标准
1、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由依法选定的评估机构

通过评估确定。
2、装饰装修补偿：参照株政办函〔2015〕15 号文件

的规定标准，由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协商确定，协
商不成的由依法选定的评估机构通过评估确定。

3、临时安置费：征收住宅房屋实行产权调换须临
时安置过渡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每月为被征收房屋评
估价值的5‰，每户（以房屋所有权证为单位，共有产权
不分开计算）每月最少不低于700元。征收住宅用房实
行货币补偿的，一次性给予3个月临时安置费。房屋征
收部门未按期交付产权调换房，延长过渡期限的，自逾
期之月起，按照省政府令第 268 号第二十一条规定执
行。

4、征收非住宅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
每月为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的7‰，停产停业补助时间
为3个月，被征收人认为停产停业损失超过此标准的，
应当向房屋征收部门提供房屋被征收前上一年度实际
经营效益，以及相关证明材料，由依法选定的评估机构
进行评估，并按评估结果给予补偿；被征收人擅自将住

宅房屋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征收时不给予停产停业
损失补偿；擅自改变非住宅房屋用途的，按照原用途计
算停产停业损失。

5、搬迁费：因征收房屋造成搬迁的，房屋征收部门
应向被征收人支付搬迁费。征收住宅用房的，搬迁费
按500元/次计算，需过渡的按两次搬迁计算。征收生
产、经营用房，其机器设备和其他物资的搬迁费由房屋
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参照相关行业标准协商确定，协
商不成的由依法选定的评估机构通过评估确定。

6、附属设施补偿(按实际有无进行补偿)：有线电视
移装 300 元/台、电话机移装 200 元/台、窗式空调机移
装 100 元/台、分体空调机移装 200 元/台、柜式空调机
移装300元/台、热水器移装100元/台、浴霸移装80元/
台、管道煤气2350元/户、宽带网300元/户。被征收人
认为附属设施补偿超过此标准的，由依法选定的评估
机构通过评估确定。

7、未经登记的建筑根据规划、国土、房屋征收等部
门的认定、处理结果进行评估。对认定为合法建筑和
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按评估价格给予征收补
偿；对认定为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
依法不予补偿。

8、征收住宅房屋，对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等无
法改善自身居住条件的被征收人和国有直管公房承租
人、廉租住房承租人实行保障最低居住水平安置，具体

按照株政办函〔2015〕15 号、株政办函〔2016〕51 号
文件规定执行。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认定为合
法的，合并审查计算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面积。

9、因历史原因，未经规划、国土资源部门批准，临
街一楼住宅房屋改作营业用房，单位自管办公用房、厂
房、车间及其他非住宅房屋改作住宅使用，分别按照株
政办函〔2015〕15号文件规定执行。

10、住宅房屋的被征收人在签约期限内签订货币
补偿协议（选择产权调换的除外），并在规定期限内购
买城区范围内住宅房屋的，给予每套（户）50000元购房
补助。

11、在签约期限内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
按协议约定腾房的被征收人（房屋产权人或配偶），因
重大疾病、因伤残丧失劳动能力确有搬迁困难的，由被
征收人申请，经房屋所在地的社区审查核实，对符合规
定情形的，由房屋所在地的社区服务中心适当给予房
屋征收大病救助，具体条件和标准如下：患有慢性肾衰
竭（尿毒症）、恶性肿瘤、急性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
严重脑血管疾病、脑中风有明显后遗症的被征收人，给
予每病例20000元的大病救助：被征收人即因伤残等原
因丧失劳动能力确有搬迁困难的，按《残疾证》确定的
伤残等级分别给予以下大病救助：一级残疾：每人
15000 元；二级残疾：每人 10000 元；三级残疾：每人
8000元；四级残疾：每人5000元。被征收人若符合上述
多项条件的，只能选取其中的一项最高标准予以补
助。大病救助的操作按照申请、公示、复核等程序进
行，整个项目全部完成补偿安置协议签订后，统一发

放。
六、产权调换房源：

“东部美的城”、“芙蓉花园”、“荷塘观邸”或株洲市
城区范围内商品房。

七、奖励和奖励性补贴
（一）奖励标准
1、按期搬迁奖：在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中确定的签

约期内签订征收协议并按协议约定搬迁腾房的，按房
地产市场评估单价×5%×建筑面积进行奖励。

2、提前搬迁奖：在下列时间段签订征收协议并按
协议约定搬迁腾房的，分别按建筑面积给予分段提前
搬迁奖励（不重复计算）：在分户的初步评估结果公示
之日起30日内奖励220元/㎡；在分户的初步评估结果
公示之日起31日—60日内奖励110元/㎡。

3、奖励性补贴：在签约期限内签订征收协议并按
协议约定搬迁腾房的，住宅房屋按被征收房屋评估单
价×30％×建筑面积、非住宅房屋按被征收房屋评估
单价×15％×建筑面积奖励。

4、征收住宅房屋，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选择
产权调换的除外），在签约期限内签订征收协议并按协
议约定搬迁腾房的，给予每户寻找房源补助费3000元。

（二）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被征收人不得享受上述
奖励和补助：

1、在签约期限内未签订补偿协议的；
2、在签约期限内签订协议，但未按协议约定期限

腾空房屋交付拆除的；
3、由荷塘区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
八、实施步骤
1、荷塘区人民政府作出征收决定并公告。
2、依法确定评估机构，公示征收初步评估结果征

求意见，修正数据，送达正式评估报告。
3、协商并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按照征收补偿协

议的约定腾房，房屋征收部门依据协议约定支付征收
补偿款，被征收人按照征收补偿协议的约定腾房。

4、达不成征收补偿协议的，依程序完成有关工作，
荷塘区人民政府作出征收补偿决定。拒不履行征收补
偿决定的，荷塘区人民政府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5、完成被征收房屋的拆除工作。
6、公示有关征收补偿情况，完成本征收项目。
九、保障阳光征收，实行征收信息公开
公开发布征收决定、征收补偿决定；公开征收补偿

政策、办事程序；公开房屋调查的基本情况和征收工作
人员名单；公开评估机构选定情况、分户评估情况；公
开分户补偿情况等。广泛接受被征收人和社会各界监
督。

十、本房屋征收补偿方案未提及的事项按国家、
省、市的有关法规、规章、政策执行。

2017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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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记者和王先生来
到了鼎富金融株洲分公司，一名
李姓工作人员出面进行了回应。

据李先生介绍，他是一家名
叫信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工
作人员，该公司和鼎富金融株洲
分公司是合作关系，现在他负责
王先生贷后相关事宜的协商处
理，当初鼎富金融拖走王先生的
车时，是他发短信告知王先生违
约并扣车。

在现场，记者要求查看当初
王先生和鼎富金融签订的抵押
合同，李先生以不方便为由拒
绝。记者又问公司要求王先生
支付多少违约金以及利息，李先
生也称不方便透露。至于王先

生究竟存在哪些违约行为，李先
生也称不方便透露。

根据李先生的解释，王先生
又拿着同一辆车去找别的机构
做二次抵押进行贷款，存在违约
行为，要按照合同条款支付相应
的违约金。王先生当场反驳，称
自己并没有拿车去做二次抵押，
并要求该公司拿出证据。

记者要求李先生拿出鼎富
金融的相关营业执照，李先生称
在公司总部，直到昨晚6点30分
记者交稿时，李先生也没有将营
业执照图片发来，而王先生签订
抵押合同时，自己手上没有掌握
一份，到现在他连放贷公司的名
称都拿不准。

胡小姐拨打晚报新闻热线
28829110反映：15 号晚上，我
搭出租车回家，的哥找回4张20
元钞票，没想到其中 3 张都是假
钞，真是太气人了。

记者 刘玺 核实：

胡小姐介绍，当晚 11 时多，
她在荷塘区华润万家唱完KTV，
拦了一辆出租车回河西，车费为
20 元。“我给了司机一张百元整
钞，他找了 4 张 20 元钞票，由于
车内光线很暗，我没有留意，就
把钱放进钱包下了车。”

昨天上午，胡小姐在小区门
口拦下一辆出租车去市中心，之
后便掏出 20 元付车费。“的哥接
到钱摸了摸，说这钱有问题，把
钱退给我。”胡小姐说，她又拿出
一张20元递过去，对方接到后又
说有问题。

“我钱包里面只有四张 20
元，难道是昨晚接到了假钞？”胡
小姐说，她拿出三张20元钞票仔
细看了看，发现有三张钞票序列
号一模一样，和另外那张20元钞
票一对比，油印的颜色也显得很
黯淡。“无奈之下，我只能把唯一
那张真钞递给司机，他找钱后就
驾车走了。”

胡小姐说，她随后来到附近
一家小卖部，用验钞机检验后，
确认剩下的三张 20 元钞票都是
假钞。“那名的哥肯定是故意找
的假钞，不过我没有拿发票，也
不记得出租车的车牌，只能自认
倒霉。”

市运管处工作人员提醒，乘
客下出租车时应索取发票，出租
车上有车牌号码、司机的标志
牌，乘客也可以记住，一旦发现
司机使用假钞，可以及时向警方
反映。

本报法律顾问聂炜表示，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
行法》第43条规定，购买伪造、变
造的人民币或者明知是伪造、变
造的人民币而持有、使用，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
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处15日
以下拘留、1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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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到手才一天抵押车辆被拖走
“金融公司说车头上锁违约”
律师分析：金融公司的做法已经侵犯财产所有权

昨日，在芦淞区大地内衣市
场做服装生意的王先生拨打晚报
新闻热线28829110反映：由于
生意上需要资金周转，10 月 13
日，我以自己的车做抵押，通过一
家金融公司贷了 10 万元款，到款
8 万多元，没想到才过了一天，金
融公司以我违约为由，把车拖走
了，要想拿回车，就得连本带利还
18万元，我发现自己掉入了圈套。

记者 姚时美 核实：

王先生说，由于生意上需要
资金周转，他经人介绍，来到天元
区一家名叫鼎富金融株洲分公司
的机构，用自己一辆价值 30 万的
车办理了抵押贷款，合同上写明
贷款 10 万元，实际上扣除违章押
金、平台费、家访费等费用后，到
手8.7万余元，10月13日晚上，这
笔贷款到了王先生银行账户上。

放款当晚，王先生接到陌生
电话，对方称是鼎富金融的工作
人员，问王先生在哪里，王先生有
点诧异，对方解释称例行检查。
10月14日晚上，他又接到这样一
个“例行检查”的电话，后来他觉
得有些奇怪，就回拨电话，但是一
直无人接听。

凑巧的是，10 月 14 日晚上，
一个朋友借王先生的车去长沙机
场接人，后来朋友就把车停到了
所住的小区书湘里，并且给车头
上了锁。10月15日早上，王先生
收到一则短信：“因您已违约，车
辆已被公司清收，请您尽快来公
司处理相关事宜，逾期公司将视
为弃权并自行处理。”王先生才得
知，他的车已被鼎富金融株洲分
公司的人拖走了。

王先生来到该公司了解情
况，公司方给他的答复是当初抵
押合同上有说明车头不能上锁，
否则违约。王先生一看，这一则
内容在合同下面不显眼的位置，
而且还是“温馨提示”，并且当初
签合同时，公司配了一把车钥匙，
王先生这才回过神来：“如果我不
锁车头，万一车子被人开走，我一
找不到车，二找不到人。”

最后，王先生跟公司协商，表
示到账的8.7万元贷款，自己一分
没动，他愿意还10万元钱，解除抵
押合同，被公司拒绝。公司要求
王先生支付贷款本金以及违约金
（本金的一半——5万元）、拖车费
等共计18万元，被王先生拒绝。

“我感觉自己进入了他们的
圈套，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我的
车。”王先生说，他的车现在价值
30万元，被金融公司拖走，不知下
落。

“放款才一天车被拖走
要拿车得还18万”

投诉

湖南一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国强分析认为，金融公司给王
先生贷款10万元，实际只支付8
万多元，这本身就已经违约，说
明这并不是一起正规的民间借
贷行为。至于公司要求王先生
支付18万元，刘国强认为，根据

《合同法》规定，违约金跟违约造
成的损失紧紧挂钩，违约金最高
不能超过本金的50%，况且就算
王先生违约，也并没有造成任何

违约损失，因此，金融公司要求
的赔偿数额是站不住脚的。其
次，金融公司扣押王先生的车
辆，其行为已经构成侵犯财产所
有权，因为即使有抵押合同，按
照法律应当走拍卖程序，否则无
效。

刘国强说，现在王先生可以
准备好相关证据，依法起诉金融
公司，要求返还车辆，并且解除
抵押合同。

抵押合同无效，金融公司扣押车辆已构成财产侵权

王先生有二次抵押行为，而且违约
公司

律师说法

拿100元钞票付20元车费
的士司机找了她60元假币

▲10月16日，王先生收到的违约短信 记者 谢慧 摄


